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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會議紀錄】 

醫療政策與藥價委員會 

CAPA & TPADA 聯合會議 

 

時    間：105 年 01 月 05 日(週二)中午 12:00～14:00 

地    點：本會會議室(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 123 號 3 樓) 

輔導常務：CAPA/盛寶嘉(缺)、TPADA/沈克紹常務 

會議主持人：CAPA/林世昌主委、TPADA/吳士中、謝東瑾主委 

參加人員：楊宗勳、林佩珍、邱榮剛、陳約伯、林曉芸、許銘仁、 

          吳佾宸 

討論議題： 

1.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修訂 

說明： 

依 衛福部 104 年 12 月 15 日衛部保字第 1041260814B 號函辦理。四大公

協會對條文修正之建議及說明，請參見附件一。 

結論： 

四大公協會已於 104/12/31 共同行文給 衛福部，感謝政府為合理支付藥

價所做之努力，然因本條文牽涉重大且複雜為維護病人用藥權益及符合公

平正義，懇請  衛福部召開會議溝通釐清以達更周全、公平。 

2. 價量協議相關法條修訂 

說明： 

健保署 104 年 11 月 30 日會議決議(104 年 11 月 20 日健保審字第

1040036637 號開會通知) ，請參見附件二。 

結論： 

五大公協已於 104/12/14 共同行文給 健保署，針對「全民健康保險藥物

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」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六條之修正草案再度建議。 

3. 其他建議及臨時動議。 

說明： 

原 TPADA 常務理事 洪在華已於 104/12/31 退休，洪常務對醫療政策議題

有相當深入的研究與貢獻，是否應聘任她回委員會繼續當諮詢顧問。 

結論： 

委員會鼓掌通過，將建請 理事長核示。 

散會(14:00)  

中華民國 105 年 01 月 05 日 

 (105)全國西藥代源字第 007 號 

 (105)北市西藥代良字第 005 號 

http://www.capa.org.tw/upfiles/1452477436.pdf
http://www.capa.org.tw/upfiles/1452477444.pdf

